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年度法律顾问服务项目采购评审标准

	序号
	评审因素及分值
	评审标准
	说明

	1
	资格审查
（20分）
	（1）提供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服务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者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或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等同类证明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承诺书》及相关网站查询截图；以上文件加盖公章、按要求提供得5分，少提供任一项作废标处理；
（2）供应商每提供1个有效业绩得5分；最高得15分（有效业绩定义：近三年内为政府部门提供法律顾问服务项目）
	业绩证明以成交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只需提供基本信息页和签署页）为准。

	2
	服务方案分
（60分）
	一档（20分）：所提供的服务方案制定简单，内容不完整、逻辑性差、条理不清晰、未能满足活动保障的需求；
二档（40分）：所提供的服务方案制定较详细，内容基本完整、考虑实际需求，具有可操作性，条理性和针对性一般，基本满足活动保障的需求；
三档（60分）：所提供的服务方案制定详细，并且方案内容详尽、条理清晰、严谨合理、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充分考虑了实际需求，有很强的针对性，非常贴合活动保障的需求。
	根据供应商的服务方案等是否满足我单位年度法律顾问服务的需求，内容的完整度、条理性、针对性等情况进行评审

	3
	人员配置分
（15分）
	一档（5分）：拟投入项目实施人员3人以下（不含3人）；无分工、分工较差或分工不能满足活动实际要求；
二档（10分）：拟投入项目实施人员3-5（含）人；分工一般、基本满足活动实际要求；
三档（15分）：拟投入项目实施人员5人以上（不含5人）；拟投入的实施人员数量、经验满足活动实际要求，分工明确，且明确提供的项目负责人、专门日常对接人、沟通机制、服务承诺等有利于活动实施。
	针对本活动拟投入的实施人员（人员数量、经验、执业情况、分工）进行评分

	4
	响应报价
（5分）
	没有提供报价函，或者报价超过我单位预算作废标处理；
以满足本竞争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审基准价/投标报价）×投标报价满分分值。
	投标报价计算时均为供应商的实际投标最后报价。最终成交金额＝投标最后报价。

	合计
	100分


